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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卒中学组、中国老年医学学会急诊医学分会和国军标（北京）标

准化技术研究院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检验检测学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市垂杨柳医院（清华大学附属垂杨柳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

院、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国军标（北京）标准化技术研究院、新疆医

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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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复兴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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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附属医院、新疆医科大学附属哈密中心医院、三沙市人民医院、北京市朝阳区紧急医疗救援中心、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潞河医院、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广东省人民医院（广

东省医学科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深圳市中医院、沈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北

京大望路急诊抢救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十二集团军医院、漳州市长泰区医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顾伟、郭伟、张新庆、吕传柱、张国强、刘万阳、彭鹏、谢苗荣、朱继红、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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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急诊急救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紧急救治的总体要求、院前急救要求和院内急诊救治要求及质量控

制与持续改进。

本文件适用于各级医疗机构急诊科和院前急救机构开展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的急诊急救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急性缺血性脑卒中 acute ischemic stroke；AIS

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脑组织血液供应障碍，进而引发脑组织缺血缺氧性坏死，进而出现神经功能障

碍的一组临床综合征。

3.2

大血管闭塞 large vessel occlusion；LVO

颅内大血管（如颈内动脉、大脑中动脉、椎基底动脉）的急性闭塞，导致脑组织缺血。

3.3

侧支循环 collateral circulation

当大脑的供血动脉严重狭窄或闭塞时，血流通过其他血管（侧支或新形成的血管吻合）到达缺血区，

从而使缺血组织得到不同程度的灌注代偿。

4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CT：计算机断层扫描（computed tomography）

MRI：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5 总体要求

5.1 概述

对于 AIS 病人院前和院内救治，应快速实施相应的急诊急救措施，包括快速识别、迅速转运和及时

治疗三个重要环节。

5.2 快速识别

急救人员应利用 BE-FAST 工具，在不影响转运的情况下快速识别疑似脑卒中患者，一旦发现应立即

启动急救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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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BE-FAST”指 B：Balance（平衡：身体丧失平衡或协调能力），E：Eyes（眼睛：出现单眼或双眼视力模糊），

F：Face（面部：出现一侧面部下坠、口角歪斜），A：Arms（手臂：出现一侧肢体软弱无力），S：Speech（言

语：出现言语不清），T：Time（时间：需要抓紧时间拨打 120 急救电话）。

5.3 迅速转运

在现场施救的同时，应利用高效的急救转运系统，将患者在最短时间内转运至具备卒中救治能力的

医院，并与院内急诊做好衔接。

5.4 及时治疗

到达医院后，应立即开展院内救治，即通过卒中绿色通道尽快完成头颅 CT 检查，并快速进行评估、

诊断和初始治疗，条件允许情况下，尽快实施血管再通治疗。

6 院前急救要求

6.1 现场识别与处理

6.1.1 急救人员应及时识别卒中症状。若患者突然出现以下任一症状时应考虑脑卒中的可能：

a) 一侧肢体（伴或不伴面部）无力或麻木；

b) 一侧面部麻木或口角歪斜；

c) 说话不清或理解语言困难；

d) 双眼向一侧凝视，单眼或双眼视力丧失或模糊；

e) 眩晕伴呕吐；

f) 以往少见的严重头痛、呕吐；

g) 意识障碍或抽搐；

h) 共济失调。

6.1.2 急救人员在迅速识别卒中患者的同时，应对患者进行以下处理：

a) 心电和血压监护，完善心电图检查，24 h 急性期内应谨慎控制血压，对收缩压≥200 mmHg 或

舒张压≥110 mmHg 可予降压治疗；

b) 建立静脉通道；

c) 血氧饱和度＜94%，应给予吸氧，注意气道的开放，对于意识障碍的患者应防止窒息的发生，

必要时进行气管插管和机械通气；

d) 测量快速血糖，评估有无血糖异常，对低血糖患者应尽快补充葡萄糖溶液，避免非低血糖患者

使用含糖液体。

6.1.3 应迅速获取简要病史，包括：

a) 症状开始时间，若醒后卒中，以最后表现正常的时间作为起病时间；

b) 近期患病史和近期用药史；

c) 既往病史。

6.2 患者转运

6.2.1 应优先选择救护车等具备急救条件的转运工具对疑似脑卒中患者进行转运。

6.2.2 应在最短时间内将疑似脑卒中患者转运至附近具备 24 h 急诊 CT 检查，且有溶栓和/或血管内治

疗条件的医院。

6.2.3 在转运过程中，应根据具体病情选择转运体位，应对患者的生命体征进行持续监测，并注意观

察患者的病情变化。同时，应保持与接收医院的联系，保证患者能够顺利交接并得到及时救治

6.2.4 通过院前急救与院内急诊互联互通平台，实时传递患者病史、现场评估结果等关键信息。

7 院内急诊要求

7.1 初始评估与检查

7.1.1 接诊医师初步判断患者为疑似急性脑卒中后，立即启动卒中绿色通道，尽快完成头颅 CT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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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应及时对患者进行心电图、快速血糖、血常规、凝血功能、肝肾功能、电解质等检查。

7.1.3 对于符合血管内治疗指征的 AIS 患者，宜在初次影像学评估期间进行非侵入性颅内血管检查，

但不应延迟静脉溶栓治疗。

7.2 急诊治疗

7.2.1 一般治疗

7.2.1.1 吸氧与监护：必要时吸氧，应维持氧饱和度≥94%。对气道功能严重障碍者应加强气道管理和

给予呼吸支持。心电监测：进行持续心电监护 24 h 或以上，以早期发现阵发性心房纤颤或严重心律失

常等心脏病变。

7.2.1.2 静脉通路：应立即建立静脉通路并采血。

7.2.1.3 体温控制：对体温＞38 ℃的患者应给予适当退热等对症治疗，尤其要关注下呼吸道、泌尿道

感染等继发疾病引起的发热，如存在感染应给予抗感染治疗。

7.2.1.4 血压控制：对 AIS 后 24 h 内血压升高的患者应谨慎处理。血压持续升高至收缩压≥200 mmHg

或舒张压≥110 mmHg，或伴有严重心功能不全、主动脉夹层、高血压脑病的患者，可予降压治疗，并严

密观察血压变化。对准备溶栓 AIS 患者，血压应控制在收缩压＜180 mmHg、舒张压＜100 mmHg。

7.2.1.5 抗血小板治疗：对于不能进行静脉溶栓或血管内治疗的 AIS 患者，应在发病后尽早口服阿司

匹林和/或氯吡格雷等抗血小板药物。静脉溶栓后患者，阿司匹林应在溶栓 24 h 后开始使用。

7.2.1.6 抗凝治疗：对大多数 AIS 患者，不宜进行早期抗凝治疗，对于伴心房颤动的 AIS 患者，早期

使用新型抗凝剂进行抗凝是安全的，宜在卒中后早期个体化启动新型抗凝剂进行抗凝。

7.2.2 溶栓治疗

7.2.2.1 溶栓时间窗通常为发病后 4.5 h 内，部分患者可延长至 6 h 内。

7.2.2.2 应根据平扫 CT 结果及时作出治疗决策，避免因进行多模 CT 和 MRI 检查而延误静脉溶栓时间。

静脉溶栓后 24 h 内应复查头颅 CT，有条件的宜行无创血管影像学检查。具体发病时间不详的醒后卒中

患者应尽快完善头颅 MRI。

7.2.2.3 在溶栓治疗前，应排除静脉溶栓的相关禁忌症,见附录 A，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7.2.2.4 急诊科应自备溶栓药物，包括阿替普酶、瑞替普酶、替奈普酶或尿激酶等。

7.2.3 血管内治疗

7.2.3.1 急性颅内 LVO 患者可考虑血管内治疗。

7.2.3.2 发病＜6 h 接受血管内治疗时，也可以进行计算机断层扫描血管造影（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CTA）和计算机断层扫描灌注检查(Computed Tomography Perfusion imaging，CTP)，但

不应影响血管内治疗时间。

7.2.3.3 前、后循环 LVO 发病时间在 6 h～24 h 之间，经过评估也可以进行血管内治疗。

7.2.4 开放侧支循环

7.2.4.1 通过影像学方法评估 AIS 患者的侧支循环和缺血半暗带的状况。

7.2.4.2 侧支循环不良的 AIS 患者，可使用丁苯酞等药物促进侧支循环的开放和形成。

8 卒中绿色通道的建设与管理

8.1 构建卒中绿色通道

8.1.1 应建立卒中诊治绿色通道，优先处理和收治急性脑卒中患者。

8.1.2 绿色通道包括院前-院内信息平台互联互通、院内信息系统、急诊危重症抢救能力、溶栓团队建

立以及流程设置等。

8.1.3 各组成部分对疑似卒中患者应优先处理并快速反应。

8.1.4 宜建立医院卒中救治多学科诊疗团队，包括急诊科、神经内科、神经外科、介入和放射科等。

8.2 卒中绿色通道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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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 医院应建立明确的卒中绿色通道制度。

8.2.2 检验科、放射科、收费处和患者床旁应设置醒目的“脑卒中优先”的标识。

8.2.3 医院应设立卒中绿色通道与救治考核标准，定期召开卒中质控会对绿色通道病例进行质控，找

出各个环节的亮点与不足，持续改进。

8.3 首诊医师管理

8.3.1 首诊医师应正确识别卒中，针对接诊医师加强卒中评估工具（BE-FAST）的掌握与应用。

8.3.2 首诊医师应掌握卒中的诊疗常规及操作规范。

8.3.3 应对首诊医师持续进行多途径强化卒中教育，提高其识别和处置卒中的能力。

9 质量控制与改进

9.1 数据库建设

应建立 AIS 患者卒中数据库，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患者基本信息：包括患者的姓名、性别、年龄、联系方式等作为患者身份识别及后续随访；及

一般信息如身高、体重、BMI 值、居住地等用于了解患者基本健康状况等；

b) 病史信息：包括患者是否有过卒中病史、其他相关疾病史（如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等）、

病发时间、既往治疗情况等；

c) 诊断信息：包括卒中的类型（缺血性、出血性）、诊断时间、诊断依据（如影像学检查、临床

表现等）；

d) 临床表现与体征：包括患者发病时的具体症状，如头痛、眩晕、肢体无力、言语不清等。意识

状态、瞳孔大小、肢体肌力、肌张力、病理反射等；

e) 影像学检查结果：MRI、CT 等影像学检查及检查结果；

f) 治疗与康复信息：药物治疗、手术治疗等，以及具体的用药情况、手术过程等治疗信息及治疗

后患者的治疗效果等。

9.2 质量指标监测

建立卒中相关的质量监测指标，并定期组织多学科质量改进委员会审查和监测卒中医疗质量。质量

监测指标包括但不限于：

a) 派车时间（接听呼叫电话至派出急救车）；

b) 出车时间（急救车接受指令到救护车出发）；

c) 平均 EMS 反应时间（急救车从出发到的现场时间）；

d) 平均现场时间（急救人员在现场诊治患者的时间）；

e) 急诊医生接诊、筛查、评估、开放静脉、抽取血样标本时间；

f) 患者到院～开始急诊 CT 扫描时间；

g) 神经内科医师到现场会诊的时间；

h) 完成知情同意书签署及给药时间；

i) 患者从进入医院急诊到开始静脉溶栓治疗的时间（door to needle time，DNT 时间）。

9.3 联合评估与持续改进

9.3.1 联合评估：医院联合急救中心定期评估院前急救和院内急诊的 AIS 救治流程及效果。

9.3.2 持续改进：依据评估反馈意见和日常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及时优化急诊急救工作流程，以提升

AIS 救治水平。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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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静脉溶栓禁忌症

静脉溶栓禁忌症见表 A.1。

表 A.1 静脉溶栓禁忌症

静脉溶栓禁忌症

1．颅内出血（包括脑实质出血、脑室内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硬膜下/外血肿等）

2．既往颅内出血史

3．近 3个月有严重头颅外伤史或脑卒中史

4．颅内肿瘤、巨大颅内动脉瘤

5．近期（3个月内）有颅内或椎管内手术

6．近 2周内有大型外科手术

7．近 3周内有胃肠或泌尿系统出血

8．活动性内脏出血

9．主动脉弓夹层

10．近 1周内有在不易压迫止血部位的动脉穿刺

11．血压升高：收缩压≥180 mmHg 或舒张压≥100 mmHg

12．急性出血倾向，包括血小板计数＜100×10
9
/L 或其他情况

13．24 h 内接受过低分子肝素治疗

14．口服抗凝剂且 INR＞1.7 或 PT＞15 s

15．48 h 内使用凝血酶抑制剂或 Xa 因子抑制剂，或各种实验室检查异常（如 APTT、INR、血小板计数、ECT、TT 或

Xa 因子活性测定等）

16．血糖＜2.8 mmol/L 或＞22.22 mmol/L

17．头 CT 或 MRI 提示大面积梗死（梗死面积＞1/3 大脑中动脉供血区）

全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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